
附件1：

2021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

各类照顾录取对象审查表

市（地）、县（市、区）：

	姓    名
	
	报  名  号
	

	考生类别
	
	就读中学

班级
	

	照顾类别
	
	获奖项目
	

	证件名称
	

	证件颁发或出具单位
	

	证件内容
	

	县（市、区）招考机构审查意见
	审查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主管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市（行署）招考机构

审查意见

	审查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章

主管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说明：1.“证件名称”一栏，请填审查的证件名称，包括户口等。

2.“证件内容”一栏，请将证件内容全部或摘录填写。
3.“证件颁发或出具单位”一栏，请按公章名称填写。
4.“照顾类别”指“自主就业退役士兵、烈士子女”等。

5. 往届生“就读中学”栏可填复读中学或其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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